附件1
	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115年教職員工文康活動計畫申請表(第  期)

	主辦人
	
	申請日期
	  年    月    日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

	活動地點及行程規劃
	（含出發起點、各訪點、用餐及結束處所。）
(舉例如下，請自行刪除，並依範例調整填寫)
(1) 0740-0900  學校集合出發
(2) 0900-1100  關西百年紅茶廠

(3) 1130-1230  享用午餐

(4) 1300-1450  馬武督探索森林-綠光小學

(5) 1510~1530  農會仙草加工廠

(6) 1540~1600
金勇番茄休閒農場
(7) 1600-1700  快樂返校

	參加人數
	預計         人
（115年當期未曾補助核銷團體旅遊人員10人〈含〉以上即可成行）

	補助金額
	預計       人×1400＝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每人最高補助1400元，每期以補助1次為限。(請填妥概算表)

	主辦人簽名
	人事室
	會計室
	校長

	
	
	
	


備註:
1、 第1期需於6月15日前，第2期請於11月15日前向學校提出申請，申請完成後請將活動公告於公布欄或Line群組，供同仁報名參加，並於活動出發1周前將參加人員名冊彙送人事室。
2、 請利用例假日或補休日等非辦公時間，第1期於6月30日前，第2期於11月30日前辦理完成，並以國內之旅遊景點為範圍，行程達4小時，並力求充實、豐富。
3、 團體照需有全部參加人員入鏡，並與景點標的物一起合照。
4、 核銷費用項目：餐費(含飲料、餐盒、便當、餐點等，不含禮卷、特產或其他購物) 、保險、車資、門票、通行費、住宿費。
5、 活動結束後2週內請提出已核准之資料、全部參加人員照片2張、簽到表及經費支出統一發票或單據（註明買受人：桃園市立內壢國民中學、店章、負責人私章、日期等）辦理核銷。內壢國民中學統一編號： 17873056（收銀機發票務必註明統編）

